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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：

貳、內容:日本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，廠內以深度防禦之維持為重點，個別訓

練為主，廠外則以地方政府為中心，有強制的法律依據和要求，也有

緻密的動員規劃，中央攻府之應變中心由首相主持，各主管部會大臣

為成員，JOC臨界事故發生後，此種緊急應變機制已擴充到各類核工

業一體適用，其明確細密的動員機制頗有獨到之處，日本核工業從最

上游的燃料製造到最下游的核廢料處理均很完備健全，有開發先導型

設備的單位，有專門做核工、核醫的單位、地方政府也均能理性支持。

參、感想與心得：韓電已於兩年前將核能發原理透明資料編入中小學教科書有

利民眾之溝通。值得參考。

日本 MONJU FBR 為再起動已努力了五年，期望十年內完成任

務，真是有「能耐」，值得學習。

肆、建議：無。

伍、結論：順利達成任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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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　　本次前往日本東海核電廠考察其核子事故緊急計畫之

設施以及訓練和演習之規畫，該廠臨近前年(1999)曾發生臨

界事故的日本核燃料公司(JCO)，曾參與該事故之緊急應

變，並且收集有相關之第一手資訊，蒙日本原子力發電公司

安排其訓練所及發電廠正副主管出面接待，並參與討論，獲

益良多。順道參加由世界核能運轉協會東京中心(WANO TOKYO)

所主辦的「如何讓民眾接受核能發電」議題的研討會，由日

本核燃料循環開發公司(JNC)協辦選在JNC所轄文殊(MONJU)

快滋生式(FBR)發電廠之民眾接待中心（展示館）舉行，並

研提論文一則參與討論。

　　本報告將依本次考察及參加研討會之經驗交流內容，以

及個人之感想，心得建議和結論依次論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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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內容

一、東海核能電廠考察

(一)東海核電廠介紹

1.東海核電廠屬日本原子發電公司(The Japan

Atomic Power Company)該公司是民營的電力

公司是專門為開發核能發電的公司，目前日本

九大民營電力公司及主要製造廠家如日立，東

芝，三菱公司等均有股份，該公司目前擁有「東

海」和「敦賀」兩個核電廠，東海一號機於1966

年正式商轉發電，是英國GEC所建造的石墨氣

冷式核電廠，電氣出力 166Mwe(83 Mwe×2 部

機)，於 1998 年停止運轉，目前除役作業中

(Decommissioning)。東海二號機於1978年開

始商轉屬BWR-5，MARK-Ⅱ核電廠，由美國奇異

公司與日本日立公司合作所建造，容量

1100Mwe，是日本國內百萬千瓦級的大型發電

機組首度引進，該公司另有一核電廠(敦賀)位

於日本海那邊，其第一部機是BWR，於1970商

轉，是日本第一部輕水式核能發電機組，容量

357MWe，第二部機是PWR，於1987年商轉，容

量 1160Mwe，是日本第一部利用預力鋼筋混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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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建造圍阻體，也是日本第一部完全由國內自

己技術所建造。第三／四號機，將建造 APWR

機組，容量高達1,538Mwe（雙機組結構）預定

2009/2010年商轉。

2.東海核電廠位於日本東北部的茨城縣東海村，

距東京約180公里，車行（特快車）約1.5小

時，東京村是日本的核能工業「麥加」（聖

地），東京大學原子爐設施及放射醫學研究

所，日本燃料循環開發公司(JNC)，日本核燃

料轉換公司(JCO)⋯⋯等，均在該地區。

二、日本原子力事故對策本部之設置基準

(一)廠界輻射外釋量率達5μGy/hr以上，或評估居民

每週累積輻射等效劑量達1mSv以上時。

(二)發生事故專業場所，所傳達通報之事故內容，規

模等需加以評估，緊急時之監測需積極提供居民

事故狀況信息之需要時。

三、日本原子災害對策本部之設置基準

(一)國家(中央政府)負責安全規劃之部會，需設緊急

應變組織就其所負責部份進行連繫時。

(二)輻射物質大量外釋之事故，發生事故場所廠界輻

射量率量測達10μGy/hr以上時，或居民預估所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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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積輻射有效劑量達5mSv時。

(三)發生事故之事業場所所提通報之事故內容，規模

等需加確認時，統一應變對策行動之執行時，需

成立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。

四、日本原子力事故對策本部組織

本部長：知事

副本部長：副知事

本部付：出納長，知事公害長，政策審議監

放射能對策部：生活環境部長（環保局長）

應根部（公關）：生活環境部技監

醫療對策部：保健福祉部長（衛生局長）

食糧對策部：農林水產部長

總務部：總務部長

企畫部：企畫部長

五、原子力災害本部組織

商工勞動部：商工勞動部長

土　木　部：土木部長

出　納　部：出納交務局長

企　業　部：企業局長

地　方　部：地方總合公務所長

教　育　部：教育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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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京維修部：東京事務所長

警備對策部：警察本部長

六、日本核能設施平時應變體制：

(一)國家（中央政府）：

1.緊急時之應變應指定廠外應變中心場所。

2.應派核能防災專門人員至核能設施場所。

(二)地方政府

1.收取核能設施送來之報告。

2.進入核能電廠檢查。

3.核能防災計畫之審查。

(三)核能設施經營者

1.防災業務計畫之擬定。

2.核能防災組織、管理者之設置。

3.輻射線測量設備之整備。

七、日本核能設施緊急時應變體制（詳附件一）

(一)中央政府：

1.核能災害應變本部之設置

本部長：內閣總理大臣

2.現場對策本部與地方政府

共組核能災變合同應變協調會

(二)地方政府（道府縣市町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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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核能設施經營者

派員參加廠外應變中心

(四)核能安全委員會

1.助言

2.參加規劃廠外應變中心

(五)核能設施經營者防災組織

1.專業支援：

(1)放射線醫學（核醫）總合研究所

(2)日本原子力研究所

(3)核燃料循環開發機構

(4)電力公司

2.警察：災害警備。

3.消防：滅火、救人行動。

4.自衛隊：由內閣總理大臣命令派遣。

(六)提供居民之援助：

1.依內閣總理大臣以及相關市町村長等有關疏

散和掩蔽之指示行動。

2.輻射劑量之發佈。

3.災民救援。

4.輻射劑量之測定。

5.輻射物質之消除（去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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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日本中國電力公司

島根核電廠緊急計畫演習介紹

(一)依據：

依東海村核子臨界事故後所研訂「原子力災害政

策特別措置法」由中央政府主導之原子力（核能）

防災訓練。

(二)時間：

2000年10月28日（星期六）

(三)參演人員：

1.73機關，1400人

(1)中央政府由內閣總理大臣森首相主持，通

產省大臣平治赴夫規率20人幹部參加。

(2)地方政府由島根縣澄田知事主持核能專家

及自衛隊人力均奉派參加支援。

(四)主要演習項目：

1.疏散作業：

核電廠2公里周邊約120人由自衛隊卡車接送

至2.5公里外之町立武道館。

2.掩蔽作業：

島根核電廠下風向 6 公里內之民居約11300

人。

3.輻射偵測及劑量評估

由「能源廳」和「科技廳」以及地方政府組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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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十班執行作業。

利用 SPEEDY 電腦程式執行劑量評估，傳遞資

料至CRIEP執行運算。

4.輻射劑量之發佈

災民之救援作業（含醫療）民眾之污染檢測及

去污作業。

5.利用「視訊」提供島根核電廠外應變中心至東

京首相官邸應變中心之間的緊急事故重要事

項之報告，討論以及宣佈。

(五)事故模擬

模擬 1979 年美國三哩島核電廠二號機之爐心熔

燬事故。

(六)演習評核：

由日本民間顧問公司以及美國、德國等16人專家

組成。

(七)演習地點：

1.現場「廠外緊急應變中心」設於松江市島根縣

職員會館，距島根核電廠約8.5公里。

2.中央「災害對策本部」設於東京首相官邸。

九、JCO臨界事件：

(一)發生於1999年9月30日

(二)事故嚴重性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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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工作人員三人，受傷，依放射線醫學總會研究

所依受傷人員之血液、尿液、以及吐瀉物檢測

結果，其中 A 先生所吸收等效劑量是 16∼

20GyEq（均換算成 γ 射線），B 先生是 6∼

10GyEq，C先生是1∼4.5GyEq，A與B先生於

治療7個月後，先後死亡。

2.沉澱槽冷卻水洩漏搶修作業員計 24 人，個人

累積劑量0.2∼50mSv。

3.其他從業人員145人，累積劑量均在50mSv之

法規值以下。

4.救援人員：60人，均在10mSv以下。

5.周圍居民：比較嚴重的有 7 人，但均在 20mSv

以下。

6.事故後一個月內所檢測核種分析結果如附件

二。

(1)大氣中塵埃，91Sr，138Cs，140Ba，140La均檢

出微量活性，但遠低於法規管制值之 100

∼5000 Bq/m3。

(2)大氣中碘及　含量 131I，133I，135I，以及
139Cs，亦均遠低於法規值。

(3)雨水，井水，湖水等無法檢出核種。

(4)土壤中則含些許核種，如24Na，56Mn，131I

及 137Cs。

(5)農作物，只含微量131I，133I和135I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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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畜產物，水產物以及海水均無法檢測出核

種。

(7)上述核種半衰期均很短，最長的140Ba，也

只有12.8日。

(8)疏菜所檢出131I之量是37Bq/kg也只及法規

值的1/50。

(9)土壤所檢出137Cs，則可能受大氣層核爆所

影響，事故前即有，並無增加。

(三)電力公司之支援

日本九大電力公司和原子力發電公司以及核燃料

循環公司均於事故發生當天即陸續派輻射偵測及

去污人力前來支援 9 天，最高峰支援人力達 700

人，其中以原子力發電公司(JAPC)所支援人力最

多，時間最長。

(四)事故肇因：

1.JCO 公司忽視其製造過程所具危險性，任意修

改作業程序書，只圖提升效率。

2.JCO 公司雖屬核能工業但與核能電廠隸屬不同

之中央主管機關，管制作業鬆散。

3.本項核燃料轉化作業非屬持續性，無法累積必

要之經驗和訓練。

4.從業人員專業訓練及專業背景均有所不足。

(五)改正措施

1.首相與縣長出面向民眾道歉並根據各輻射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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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結果以及民眾之健康檢查結果，命令相關機

關公佈事實真象，促銷該區之農漁牧產品。

2.關閉JCO，並協助民眾索賠，及追蹤輻傷個案。

3.重新檢討全國核電廠及核能工業所在地之地

方政府及中央政府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機

制，以期提升緊急應變之能力。

十、參加研討會

(一)核公司由核一廠張繼盛兄研提「台灣核能發電民

眾接受度調查」以及本人所提「台電公司如何做

好核子事故廠內外緊急應變計畫以及民眾的反

應」，頗受重視。因張兄所提資料為前年之民調，

有人質疑核四民調贊成者高達七成，為何政府敢

違反民眾叫停，雖經一番解釋，仍難釋群疑，對

於本公司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，雖然有別於日

本但頗獲肯定，日本的緊急應變計畫重點放在廠

外，尤其是前年發生 JCO 臨界事故後，緊急應變

計畫受到很大的考驗，政府已深入檢討，並已通

過加強各級應變人力動員之方律案。

(二)韓電介紹中，提到幾點意見可供參考

1.該公司敦親睦 之經費由 1989-1992之0.3%，

逐年提升到1997年的1.12%。

2.1999年核能發電之正確資訊編入教科書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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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免費教導社區居民英文、數學、醫療服務、素

描、電腦以及釣魚比賽，以增進居民與學生之

休閒活動和學習機會，以達成敦親睦 的效

果。

(三)中國大陸目前有三部機運轉中，八部機在興建

中，尚無反核勢力，核電廠之興建開發，促進地

方之繁榮，頗受歡迎。

(四)印度有 13 部核能機組運轉中，總裝置容量 2500

MWe，一部機試運轉中200MWe，二部機興建中(2×

500Mwe)，另四部機計畫中，新機組之興建均很順

利，但國內已有反核勢力活動。電力公司的策略，

是透過學生，媒體，社區團體提供透明化的資訊

以破解疑慮，取得認同。「耐心」也是重要的策略。

(五)日本九大電力公司，日本原子力受電公司以及日

本核燃料循環公司(JNC)均提如何贏得民眾認同

之妙方及經驗，其中以日本核燃料循環公司(JNC)

所提的十年計畫恢復MONJU（文殊核電廠）運轉。

印象最為深刻，「文殊」是快滋生式(FBR)反應器。

屬先導型設置，曾於1995發生「納液」外洩及火

災事故，聲望掉到谷底，該公司為了恢復民眾的

信心，除了針對「鈉液」外洩及火災提出對策，

並建立了展示館和實驗室，安排民眾參觀，瞭解

該事故的真象以及該計畫之內涵及未來性，在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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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結構也作了大的變革，將原來設在東京的總公

司移到現場「敦賀」和「東海」，MONJU已取得中

央政府再起動之默許，目前正積極辦理地方民眾

之說明會，以取得地方政府之同意，長期抗戰，

但信心滿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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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感想與心得

一、日本核電廠的廠內緊急應變計畫重點在深度防護的加強

與維護如何倡導安全文化，防範人與為疏誤等，設施方

面只有類似本公司技術支援中心(JSC)的廠內應變中

心，演習均配合廠外演習，廠內只有個別訓練和演練，

廠外緊急應變計畫則依法行事，相當嚴謹，核電廠必須

配合參與，但以地方政府為主體，值得參考。

二、日本並無很明確之緊急計畫區觀念，以JCO臨界事故發

生時之應變及去年在島根核電廠的大規模演習為例，

JCO發生在東海村，要求居民留在屋內的掩蔽行動是10

公里，但 350 公尺內的居民只疏散到 1.5 公里外的地

方。「島根」演習，地方政府之災害對策本部（即應變

中心）設在事故地點8.5公里外的松江市，6公里下風

向的居民實施留在屋內的掩蔽行動，2 公里內的居民則

疏散到2.5公里的地方，疏散行動的移動距離皆很短，

還在掩蔽區內，實與美國或台灣所執行的疏散到緊急計

畫區外的安全地點有所不同，個人以為日本的模式可能

是為了減少掩蔽區內民眾的恐慌，造成疏散行動之阻

礙，故採取短距離之移動，可供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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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韓國可以把核能發電的原理以及敏感性問題，以透明化

方式，編入教科書內，對於爭取民眾理性認同應有很大

幫助，本公司也應可參考爭取教育部考慮辦理。

四、日本核燃料循環公司(JNC)為了恢復其 MONJU FBR 核電

廠運轉已經努力了五年，尚且努力不挫，目標明確，有

決心、有耐心應是他們高旺士氣之所在，值得學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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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建議

　　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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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

　　日本的核能工業很健全，從最上游的的燃料製造到核電

廠設計，之設備製造，建設以及運轉維護，以至最後的核廢

料處理，均可以技術自立。「東海村」就是個典型的核能工

業帶，有燃料製造廠，有核能發電廠，有核能研究所，也有

核醫研究所，地方政府的基本立場是反對核子武器的開發和

試驗，但不反應核能之和平用途，其理性的態度，令人敬佩，

日本的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，廠內以深度防禦之維持為重

點，個別訓練為主，廠外則以地方政府為中心，有強制的法

律依據要求，也有緻密的動員規劃中央政府之應變中心由首

相主持通產省，科技廳，自治省，防衛廳，厚生省，國土廳，

農林水產省等大臣為其成員，地方政府則由知事（縣長）主

持，成員則除了地方政府之官員，尚含其他協同救援單位，

不分公、民營，全體動員，規模固龐大，因均依法行事，尚

無鬆散之感覺，本國之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」尚在立法院

審查階段，但其對地方政府之要求事項，並未如日本之明確

細密，仍有待耐心學習。

　　本次出國，除了考察並順道參加研討會，來去匆匆，但

均順利達成任務。


